
不动产登记申请的法理与规则

屈 茂 辉
‘

内容提要
: 登记 申请是不动产登记的主要 启动机制

。

申请行为本质上为有相对人的表意行

为
,

但 不属于法律行为
,

具有程序法行为 的特质
。

登记申请应 当实行到达生效主义
,

不能

撤销但可以撤回
,

撤 回登记申请须在登记 完成前进行
。

登记 申请的 主要效力在 于时登记机

关 的形成力
、

对登记程序的启 动 力
、

对物权 变动 的彰显力
、

对登记顺位的预定力
。

因虚假

的登记 申请资料 引致的登记错误
,

登记机 关应 当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

尔后向登记 申请

人追偿
。

关键词 : 登记 申请 程序法行为 到达主义 共 同申请

依据物权公示原则
,

不动产物权 的享有和变动应当进行登记
。

我 国物权法草案专门规定了不动

产登记的主要规范 ; 已制定 的法律法规中虽有关于不动产登记的不少规范
,

但这些规范 比较零散
,

而且不合法理者颇多
。

因此
,

基于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公示方式的重要地位
,

按照学者的普遍认识

和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
,

在我国物权法颁布之后接下来就应当抓紧制定不动产登记法
。

不动产登记

的启动主要依赖于申请权人的申请
,

〔门 但有关不动产登记 申请的研究在我 国民法学界还未引起应

有的关注
。

〔2 〕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一
、

登记申请的法律性质

不动产登记 申请
,

即民事主体请求登记机关做 出登记 的行为
。

关于此 申请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

学界的分歧即在于该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行为
。

有的学者认为登记申请的性质是物权行为
,

因为在初

始申请登记 中
,

申请人须有要求确认其对物有所有权的意思表示
,

申请变更登记 中有双方要求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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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登记的启动
,

依各国立法例大体有三种形式
,

即当事人申请
、

有关公权力机关的嘱托 和登记机关的 自主行为
。

登记申

请为登记的主要启动形式
,

仅在特定情况下才会 出现 自主登记的情形
。

这在德 国登记法上体现为申请原则 (A nt rag sP ri
-

nz iP )
,

即登记 总是 由申请权人提起登记申请
,

不允许在没有申请人提起申请的情况下登记机关就进行登 记
、

涂 销或者

更正
。

此外
,

有关国家公权力机关为 了达到维护公共利益 (如 土地征收 )
、

维持私人合法权益 (如法院实施查封等措

施) 等公共职责的 目的
,

要求登记机关通过登记行为予 以协 助
,

由这类公权力主体引发的登记启动机 制为登记嘱托
。

参见李昊
、

常鹏翱
、

叶金强
、

高润恒 : 《不动产登记程序的制度建构》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0 05 年版
,

第 2 30 页
。

〔2 〕现在能够见到 的只有常鹏翱
、

王茵等人的成果
。

参见 上引书
,

第 2 30 页以 下 ;
常鹏翱

、

王启莺
:

《不动产物权 登记程序

的法律构造》
,

载蔡摧忠主编
:

《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 2 卷
,

法律出版社 2 0 03 年版
,

第 54 8 页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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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移转的合意
,

申请登记包含申请人取得所有权或移转所有权的 目的 ; 同时
,

我国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部 1 9 8 4 年发布的 《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上将房地产变动 申请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合

意
,

该办法第 4 至 8
、

10 和 13 条规定
,

证明申请登记具备 了物权行为的全部成立要件
,

它就是一

个物权合意
。 〔3 〕孙宪忠先生认为

: “

登记同样是一种法律行为
,

而作为法律行为
,

必须考量登记 中

的意思表示
。 ”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

,

登记申请在性质上属于纯粹的程序行为
,

因为德国法学说对

此有着非常清晰的界定
。

〔5 〕如 《迈克勒土地登记法评论》认为
: “

登记申请为纯粹程序性表示
。

它

属于
‘

表示行 为
’ ,

且需官署 受领
。

它并非法 律行 为
,

尤 非处 分行 为
,

并 非实 体权 利变 动之要

件
。” 〔6 〕

基于不动产登记法为物权程序法的本性
,

〔7 〕登记 申请虽然属于 申请人 向登记机关做 出的请求

其履行登记行为的意思表示
,

但是
,

显然不能将之归于法律行为的范畴
。

这是因为
,

依照法学界关

于法律行为的通行看法
,

法律行为即指民事主体之间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而依这一意思表示发生法律

效果的行为
。

登记申请人的申请行为
,

尽管需要受领机关的受领
,

但是性质上应为单方行为
,

其虽

然具有意思表示的要素
,

可受领该行为者为登记机关
,

与法律行为迥然有别
。

在基于法律行为发生

的物权变动中
,

〔8 〕物权变动的当事人在申请登记时已经确定地就物权变动达成 了合意
,

基于这种

合意
,

再向登记机关做出请求登记的意思表示
。

登记是否具有决定这种物权变动合意的效力
,

则因

不 同的物权变动模式而有所区别
。

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
,

登记之前物权变动已经生效 ; 在形

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
,

登记具有决定物权变动的合意是否生效的作用
。

在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

物权变动中
,

登记之前物权变动已经生效
,

登记的申请不以物权变动的合意为基础
,

但含有登记的

意思表示
。

登记机关接受这种意思表示之后
,

经过审查
、

记载
,

即可发生 申请人想要发生的私法效

果
。

然而
,

登记机关对于登记申请的受理或者称为
“

登记许可
” ,

属于其履行职责的行为
, “

不能有

私法 自治的适用余地
” ,

〔9 〕对于申请人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只能接受而不能基于 自身利益的考量依

自主意思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
。

此点与法律行为的趣 旨迥异
,

不能不察
。

我认为
,

在不动产登记法是物权程序法的大前提下
,

申请行 为具有程序法行为的意义
,

这是申

请行为的基本属性
。

申请处于登记程序机制之中
,

其一旦运行
,

就要引发登记机关的相应行为
,

并

可能涉及到其他人
,

如对登记提出异议抗辩的利害关系人
。

因而
,

从整体上看
,

申请仅仅是登记程

序中的一个环节
,

它不能像法律行为一样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

从这个角度理解
,

申请行为与司法

诉讼程序中的起诉具有相同的性质
,

均是引起公共权力机关依据职权从事相应行为的表示
。

登记申

请是希冀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意思表示
,

它不是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
,

而仅仅是纯粹的程序性行

〔3 〕参 见赵 勇山
:

《论物权行为》
,

《现代法学》1 9 9 8 年第 4 期
。

应当指 出的是
,

笔者所能查到 的国家城 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制

定的 《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颁布于 1 9 87 年 4 月 21 日
。

孙宪忠
:

《德国当代物权法》
,

法律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1 3 3 页
。

H o lz e r 一 K r a m e r ,

G ru n d b u eh r e e ht
,

S
·

50 ; D em h a r t e r
,

G r u n d b u eh o r d n u n g
,

2 一 A u fl
.

,

V e rla g C
.

H B ec k
,

19 94
,

5
.

1 7 9 ; 前 引 (1〕
,

李昊等书
,

第 2 3 0 页
。

《迈克勒 (M ei ke l) 土地登记法评论
:

第 1 卷
,

条文
,

导论
,

第 1 条 至第 16 条》
,

慕 尼黑
,

1 9 86 年版
,

第 6 20 页
。

转引

自田士永
:

《物权行为理论研究—
以中国法和德 国法中所有权变 动的 比较 为中心》

,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 0 02 年版
,

第 1 9 8 页
。

关 于不动产登记法的性质
,

德国民法将其定位于不动产法 的程序法
,

日本将其视 为不动产法 的特别法
,

我国 民法 学界

的主导性意见认为
,

它属于物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附属于物权实体法的程序法
。

参见孙宪忠
:

《中国物权法总

论》
,

法律出版社 2 0 03 年版
,

第 1 11 页
。

不过
,

由于我国现实中的不动产登记机关 为行政机关
,

因而 我国法学 界 (主

要是行政法学界 ) 和司法实务界的不少人仍然认为不动产登记法属于行政法
。

该法律行为是否仅为债权行为或者物权行为
,

学术 界亦有 重大争议
。

参见 王泽鉴
:

《民法物 权》第 1 册
,

1 9 9 7 年 自版
,

第 8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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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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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10 〕如此
,

对于申请行为
,

不能直接适用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制度
,

而只能根据规范 目的以及利

益类型进行类推适用
。

tll 〕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登记 申请不能被撤销
,

即使当事人主观上并没有 申

请登记的意愿
,

但只要其 向登记机关递交了登记 申请 以及相关文件
,

而且登记机关据此办理 了登

记
,

就足 以表 明申请作为程序行为已经运行并因为最终效力的产生而失去了意义
。

如果不肯定这一

点
,

就将导致整个登记程序 丧失不可逆性 的基本运作规律 和特点
,

登 记程序也就不 足以 称为程

序
。

(l 2 〕诚然
,

正如下文所言
,

在登记完成之前
,

申请是可以被撤 回的
,

但这与撤销完全不同
。

当然
,

在物权行为理论看来
,

登记为物权行为的组成成分或者是物权行为的外在形式或表现形

式
。

〔13 〕姚瑞光先生认为
: “

物权行为
,

由物权的意思表示
,

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
,

而成立要式行

为
。 ” 〔’“〕谢在全先生的看法是

: “

物权行为系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
,

与登记
、

书面或交付相结合之

法律行为
。 ”

[l5 〕王泽鉴先生也认为
: “

惟无论我们对物权行为采取狭 义说或广义说
,

依法律行为而

生之物权变动
,

必须具备意思表示及交付 (动产 ) 或登记 (不动产 ) 二项要件
,

则无疑问
。” 〔16 〕显

然
,

在学者们普遍看来
,

登记仅为物权行为的要件而已
,

〔17〕不但在原因行为之外须另有物权行为
,

而且物权合意也与登记相区别
。 “

物权行为就其 固有意义而言
,

仅指 当事人欲使发生物权变动之意

思表示
” 。

〔l8j 物权合意直接决定了登记或交付行为的实施
,

由于交付或登记都是基于物权合意而产

生的行为
,

无论是通过交付或登记设立所有权或他物权
,

都取决于物权合意 的内容
。

〔侧 其实
,

从

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
,

如果存在所谓独立 的物权合意
,

其也就是在进行登记申请时就推定存在的当

事人关于物权变动的合意
。

在原因行为之外另行存在一个仅 以登记为要件的行为尤其是还要以书面

形式体现
,

〔20J 实在是无法想像的
。

因此
,

所谓的物权契约只能在登记 申请时得到体 现
,

〔21 〕舍此

则无物权契约可言
。

换言之
,

所谓 的物权 契约只能以登记 申请为载体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物权行为

的解释性意味难以完全排除
。

这里必须要讨论登记 同意与物权行为之间的关系
。

所谓登记同意
,

是指登记义务人对登记 申请所表示的同意
。

根据学者总结
,

登记同意具有以下

特性
:

第一
,

它指向的对象是登记机关
,

是由登记机关受领的单方意思表示
。

第二
,

它可能是无效

或者可撤销的
,

但是
,

在实体法上意思表示没有瑕疵
,

在登记完成之后
,

登记 同意的撤销不能改变

权利状况
。

第三
,

它是抽象 的意思表示
,

不依赖与其关联 的权利基 础
。

比如
,

A 以用益权无效为

由
,

请求在登记簿中记载的用益权人 N 更正登记
。

B 同意更正
,

使得用益权消灭
。

在此
,

即使用

益权是有效的
,

此登记同意没有权利基础
,

其也具有登记程序法上的有效性
。

第四
,

即使出于无权

代理
,

登记同意被代理提出也是被许可的
。

如果登记义务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

无行为能力人
,

登

(1 0 〕参见前引 〔5〕
,

H o l
z e r 一 K ra m e r 书

,

第 5 0 页 ; D e m ha r te : 书
,

第 17 9 页
。

〔1们 参见 仁德 3 弗里德里希
·

克瓦克
:

《德 国物权法的结构及其原则》
,

孙宪忠译
,

载孙 宪忠 : 《论物权法》
,

法律出版社 2 0 01

年版
,

第 6 6 7 页
。

〔12 〕参见前引 〔2〕
,

常鹏翱等文
,

第 555 页
。

〔13 〕 M o eh e n e : K o m m e n t a r
,

B or g e rlie h e s G e s e tz b u eh
,

Sa
eh e n r e e h t

,

3
.

A u fl
.

,

V e r lsg C
.

H
.

B e e k
, 1 9 9 7

,

S e ite 13 9
.

转引 自

前引 (7〕
,

孙宪忠书
,

第 2 6 7 页
。

〔14 〕 姚瑞光
:

《民法物权论》
, 1 9 88 年 自版

,

第 18 页
。

〔1 5〕谢在全
: 《民法物权论》上册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 9 9 年版
,

第 68 页
。

〔16 〕 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1 册
,

19% 年 自版
,

第 2 77 页
。

〔17 〕关于交付
、

登记为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还是成立要件
,

我 国法学界一直很有争议
。

参见苏永钦
: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与

相关问题》
,

载苏永钦主编
:

《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
,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 99 年版
,

第 H 页以下
。

〔18 〕前引 (1 6 〕
,

王泽鉴书
,

第 2 7 7 页
。

〔19 〕参见 王利 明 : 《物权法论》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 03 年版
,

第 13 3 页
。

〔2 0〕我 国台湾地 区民法第 7 6 0 条规定
: “

不动产物权之 移转或设定
,

应以书面为之
。 ”

而 对于该条 的规范 意义
,

则有物权行

为书面说
、

债权行为书面说
、

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说
、

登记文件说
。

台湾地 区法院及黄 右昌先生
、

王泽 鉴先生
、

谢在

全先 生等许多人 皆采物权行为书面说
。

参见前引 〔8 〕
,

王泽 鉴书
,

第 84 页以 下
。

山 1」 在交付 中
,

物权契约则只能体现在交付请求与交付承诺 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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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同意必须 由其法定代理人做 出
。

第五
,

只要实体法上的意思表示不同时介人登记同意
,

登记同意

即对实体权利状况没有影响
,

而且
,

登记同意也没有处分的意味
,

但是要将其当作处分看待
。

因

此
,

它通过登记状态的变动导致权利地位的变化
,

故其适用德国民法典第 18 5 条有关无权处分的规

定
。

〔22 〕关于登记同意的法律性质
,

德国法学界长期存在着 争论
,

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 一是纯粹

的法律行为说
。

这种观点为先前的少数说
,

由于其并不符合德 国物权实体法与程序法 的分离状况
,

不能合理解 释登记同意与物权合 意等实体法上意思表示 的关系
,

显然不妥
。

二是纯粹的程序行为

说
。

该说认为
,

登记同意不能适用实体法中的法律行 为制度
,

只能依据登记程序法对此进行规制
,

这就使得登记同意与物权合意等实体法意思表示相互分离
。

这样
,

登记 同意与登记申请等一起构建

了物权程序行为
,

它们不同于法律行为
。

三是双重法律属性说
。

该说认为登记同意不仅是程序行

为
,

而且是实体处分行为
。

这种观点是先前的主导说
,

但其模糊了法律行为和程序行为的界限
,

具

有第一种观点的缺陷
。

从理论上讲
,

物权合意和登记同意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

〔23 〕两者似乎不能相

互替代
。

但是
,

这些差异纯粹是理论分析和抽象
,

而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交易实践中
,

登记义务人之

所以表示登记同意
,

愿意承受登记簿中的不利益
,

往往就在于其 已经与对方 当事人达成了物权合

意
,

即登记同意能够替代物权合意
,

这是通常交易规律的表现
。

换言之
,

物权合意同时就包括了登

记同意
,

物权合意可以转化为登记 同意
。

〔24 〕实际上
,

德国法确实也采用了登记同意替代物权合意

的做法
,

其理由就在于立法者通过生活经验推断
,

同意其权利在登记簿 中被转让
、

设置负担
、

变更

或者涂销者
,

必定与合同对方 当事人就实体权利基础变动达成 了合意
。

〔25 〕从这个角度分析
,

与其

说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

到不如说是登记的独立性
。

现在的问题是
,

登记申请人的登记申请合意是 否当然地 内含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当

中
。

〔26 〕在我看来
,

一般情况下
,

登记 申请合意应当属于不 物权变动的原 因行为之中
,

但是
,

在原

因行为生效后
,

当事人未即时完成登记的
,

当事人可 以改变 自己的意思
。

以买卖为例
,

此时可能出

现三种情况
:

一是出卖人维持移转不动产所有权 的意思不变愿意办理登记
,

买受人也做出接受不动

产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表示
,

双方达成登记的合意
,

下一步 即双方做出申请登记的行为 ; 二是出卖人

做出移转不动产所有权的意思表示
,

买受人做出不接受不动产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表示
,

双方达不成

登记的合意 ; 三是出卖人做出不移转不动产所有权的意思表示
,

买受人做出要移转不动产所有权的

意思表示
,

双方也达不成登记的合意
。

换言之
,

当事人的登记 申请合意与当事人移转所有权的义务

是两个不 同的问题
。

二
、

登记申请的形式
、

生效与撤回

虽然从法理而言
,

不动产登记的申请
,

当事人可以以 口头形式进行也可 以书面形式进行
,

但从

不动产登记实践看
,

登记申请主要 采取 书面形式
,

即提交登记 申请书
。

申请书一般包括 申请人身

份
、

登记类型
、

登记原 因
、

标 的等内容
。

与此同时
,

申请人还必须提交身份证明
、

登记原 因证明文

书 (即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因的证明
,

如行政许可文件
、

遗嘱等 )
、

登记义务人的权利证明 (即登记

义务人的权利证明文书或者登记簿 中的权利编号 )
、

申请所涉及第三人的同意证明以及法律规定 的

其他文书
。

〔22 〕 sc hw a b 一 p r o t tin g ,

s a e he n r e eh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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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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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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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 自前 引 〔2 〕
,

常鹏翱等

〔2 3 〕

〔2 4 〕

文
,

第 5 7 4 页
。

W e ir ie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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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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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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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引 〔2 2〕
,

S ehw a b 一 p r白t t in g 书
,

第 11 9 页 ; 前引 〔2 3〕
,

〔2 3〕
,

W e , r ieh 书
,

第 1 1 7 页
。

5
.

1 2 0

W e ir ieh 书
,

第 1 1 7 页
。

〔2 5 〕前引

〔2 6 〕 以登记为公示方式的动产物权变动也是如此
,

为表述方便
,

只论及不动产物权变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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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动产登 记 申请的法理与规则

由于登记申请属于有相对人的表意行为
,

因此登记申请的完成
,

应当满足三个要件
:

其一
,

申

请人必须向登记机关做出登记的表示 ; 其二
,

申请人必须适格
,

即属于有 申请权 的人 ; 其三
,

登记

机关完成申请人登记申请表示的受领
。

登记申请的生效问题
,

首先涉及到登记申请从什么时间开始生效
。

登记申请既然性质上属于 申

请人意思表示
,

那么
,

其生效 当然应当遵循意思表示生效的基本法理
。

关于意思表示的生效
,

从理

论上讲有完成时
、

发出时
、

到达时
、

了解时等时间点可供考虑
,

遂有不同的主义
,

而其应用亦复有

不同的立法例
。

由于登记申请是申请人 向登记机关提 出
,

申请发出时
、

完成时
,

登记机关都不一定

知晓申请人的申请
,

因而不能采信
; 而如果将 申请 生效 的时间确定 在登记机关了解 当事人 的申请

时
,

则又难免登记机关因某种原因本己 了解却以不
一

了解为借 口使申请人的申请不能适时生效
,

从而

可能有害于申请人 ; 所 以
,

登记申请应当自到达登记机关时生效
。

〔2 7 〕如果是 申请人当面提 出申请
,

到达生效 自然不存在什么问题
,

但假如申请人是通过信件提出申请
,

则依据邮政惯例
,

信件到达登

记机关的信箱 即视为达到
,

可此时登记机关的确尚不知道申请人的申请意思
,

使之生效
,

对登记机

关而言
,

可能要求稍微严格 了些
。

基于对当事人利益和登记机关利益的衡量
,

我认为学理和立法应

当倾向于照顾 当事人的利益
。

换言之
,

此种情形下
,

采取到达主义也是可行的
。

其实
,

书信属于非

对话的意思表示形式
,

按照德国法学理
,

适用到达生效规则
。

依据数据 电文的法理
,

申请人采取数

据电文提出申请的
,

登记机关 指定 的特定系统接 收数据 电文的
,

该数据电文进人该特定系统 的时

间
,

视为达到的时间 ; 未指定特定系统的
,

该数据电文进人登记机关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应当视为

达到时间
。

〔28 〕

登记申请生效的问题还涉及到对哪些人产生拘束力的问题
。

从登记申请法律关系的构成分析
,

登记申请一旦生效
,

首先要对登记当事人产生拘束力
。

适格的登记申请人提出的登记 申请
,

无论是

共同申请还是单独申请
,

只要在登记完成之前
,

申请人即可撤回申请
。

倘若登记 申请人不适格
,

则

其他的适格 申请人即可主张申请无效
。

登记 申请生效还对登记机关产生拘束力
,

从登记申请生效之

日起
,

登记机关即有权开展审查等后续的工作
。

依据意思表示的一般学理
,

撤 回是在意思表示到达对方之前或者在到达对方 的同时
,

表意人又

向受领意思表示者发出通知以否认前一意思表示效力的行为 ; 而意思表示 的撤销
,

则是意思表示到

达对方之后
、

对方做出答复之前
,

表意人又 向其发出通知 以否认前一意思表示效力 的行为
。

因此
,

从表面看
,

在登记完成之前
,

由于登记 申请 已经生效
,

申请人对于 自己的 申请
,

只能撤销而非撤

回
,

可是
,

登记申请毕竟不同于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
,

民法 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不能直接适用于登

记申请等程序性行为
,

只能根据规范 目的以及利益类型进行类推适用
,

[29 〕我们不能武断地就此得

出结论
。

登记 申请在性质尚十分类似于诉讼程序中的起诉
,

即它们均是引起国家公权力机关依据职

权从事相应行为的表示
。

即使当事人主观上并没有 申请登记的意愿
,

但只要其向登记机关递交了登

记 申请以及相关文件
,

并且登记机关据此办理 了登记
,

就足以表明申请作为程序行为 已经运行并因

其最终效力的产生而失去了意义
。

所 以
,

登记 申请不能被撤销
。

换句话说
,

就像起诉可以在一定条

件下撤回一样
,

登记申请即使已经生效
,

但只要在登记完成之前
,

申请人都可以撤回
。

〔30 〕

由于撤 回登记申请是 申请人的一项权利
,

故在原则上
,

只要在登记完成之前
,

申请人撤回申请

〔2 7 〕《深圳经济特 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 15 条规定
: “

登记机关收到申请人的申请登记文件之 日
,

为申请登记 日
。 ”

〔2 8〕参见我 国合同法第 16 条
。

〔2 9〕参见前 引 〔11 〕
,

弗里德里希
·

克瓦克文
,

第 6 67 页
。

〔30 〕这 里应当注意瑞士对于登记申请撤回立场的变化
:

瑞士早期学说与实务认为只要在登入 主登记簿之前
,

物权人可 以撤

回申请
; 现行通说则认为

,

当物权人提出申请而登人受理 的 日簿时
,

物权 的处分权限 己经完 全移转到受让人
,

即从完

成 申请开始
,

物权人就丧失了对物的处分权
,

自然 不得再撤 回
。

参见苏永钦
: 《物权行为 的独立性 与相关问题》

,

载苏

永钦
:

《跨越 自治与管制》
,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 司 19 99 年版
,

第 2 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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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登记机关就应当尊重 申请人的意志
,

同意 申请人撤 回申请
。

不过
,

在共同申请中
,

全体申请人

提出撤回申请的
,

即按上述原则办理 ; 倘若只有部分申请人提出撤回申请的
,

则应 由登记机关对撤

回申请予 以评判
,

主要是看登记申请的撤 回是否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损害其他利害关 系人的

利益
,

如果是肯定判断则不得准许撤 回登记申请
。

比如
,

在共同继承登记中
,

一个继承人撤 回登记

申请不能影响他人的登记 申请
,

登记机关应该准许这种撤回
,

但其他人的登记 申请仍然要发生法律

效力
。

又比如
,

在因买卖而导致的所有权移转登记情况中
,

只有一方 申请人提出撤 回申请
,

而另一

方不同意撤回的
,

为了平衡当事人的利益
,

登记机关就不能准许撤回
。

在这种情况下
,

登记机关应

当中止登记程序
,

在当事人共 同同意撤 回申请
、

不再撤 回 申请或者法院
、

仲裁机关确认权利归属

时
,

再做出同意撤 回申请或者继续登记的决定
。

[3l 〕

应当指出的是
,

登记申请人撤 回登记申请同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

其 中需要有明确的撤 回 申请

的意思表示
,

但无需陈述撤回申请的理由
。

在共同申请的情形下
,

撤 回登记申请的书面表示应当由

共同申请人共同向登记机关做出 ; 在代理 申请登记的情形下
,

申请人可以亲 自做出撤回登记 申请的

意思表示
,

也可以由代理人代为申请撤 回
,

但此时代理人应 当向登记机关 出具申请人撤 回登记 申请

的授权文书
。

如果撤回申请的表示不符合上述形式要求
,

应 当视为申请没有撤 回
,

登记机关仍然应

继续完成登记
。

〔32 〕

三
、

登记申请的方式与效力

(一 ) 登记 申请的方式

关于不动产登记的申请方式
,

依理可以由当事人 自己申请也可以 由当事人的代理人申请
。

至于

是一方当事人单独 申请还是全体当事人共同申请
,

从德
、

日等 国的法制来看
,

以共同 申请为原则
,

以单独 申请为例外
,

立法一般只对单独 申请做出特别规定
。

我国台湾地区 《士地登记规则》采用概

括性规定的方式确认共同申请原则
。

该规则第 27 条规定
: “

土地登记
,

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
,

应 由

权利人及义务人会同申请之
。 ”

然而
,

我国大陆各地的不动产登记法规
、

规章对于共 同申请往往采

取例举式外加兜底条款进行规定
。

根据这些地方立法
,

应当进行共同申请的情形主要基于民事法律

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
,

具体而言
,

包括
: (1) 买卖 ; (2) 交换 ; (3) 赠与 (不含遗赠 ) ; (4) 抵押

;

(5) 典当 ; (6) 分割 ; (7) 合并 ; (8) 法律
、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

[33 〕湖南省还在这些情形外增

加了国有房产划拨
,

投资人股
、

联营
、

兼并
、

分立
,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人民法院的判决
、

裁定
、

调解
,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机构 的裁决
、

调解等
。

〔34 〕从法理上分析
,

既然共 同申请为原则
、

单独 申请为例外
,

那么
,

立法就没有必要对共 同申请加以 明文规定
。

我国地方立法之所 以这么做
,

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法治化水平不高
。

对于共有的情形
,

我国台湾地 区 《土地登记规则》第 犯 条规定
: “

公同共有之土地
,

公 同共有

人中之一人或数人
,

为全体公 同共有人之利益
,

得就公同共有土地之全部
,

申请为公 同共有之登

记
。

登记机关于登记完毕后
,

应将登记结果通知他共有人
。 ”

依该规则的规定
,

公同共有 (即我 国

〔3 1 〕前引 (l〕
,

李 昊等书
,

第 2 5 2 页
。

〔3 2 〕参见前引 〔2 〕
,

常鹏翱等文
,

第 5 59 页
。

〔33 〕参见 《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 6 条
、

《深圳市房地产 登记条例》第 13 条第 1 款
、

《珠海 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 10

条
、

《福建省城市房屋产权登记条例》第 8 条等
。

再如 《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 13 条规定
: “

因下列情形 申

请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的
,

由当事人各方共同申请或依法委托一 方 申请
:

(一 ) 买 卖
、

交换
、

抵押 或赠与
,

但遗赠除外
;

(二) 共有房屋 的权利设定
; (三 ) 权属发生转移的权利人增加或减少

。

前款规定 以外 的土地房屋权 属登记
,

由申请人

单方提出申请
。”

〔34 〕参 见 《湖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 管理条例》第 10 条
。

正如下文所要讨论的
,

基于公权 力发生 的物权变动
,

应 当列人单

独申请的范畴
,

规定共同 申请似乎不合情理
。



不 动产登 记 申请的法理 与规则

大陆的共同共有 ) 的土地可以 由共有人之一单方 申请
,

因为此时可能会因共有人众多
,

无法全体会

同申请登记
。

而按份共有则应适用一般规则
,

采用共 同申请的方式
。

比〕而我国大陆对 于共有的房

屋或者房地产的登记 申请
,

则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
,

有的地方没有区分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

统一

规定实行共 同申请规则 ; [36 〕有的地方 则规定
,

共同共有实行共 同申请
,

按份共有 实行 单独 申

请
。

〔3 7 〕

单独申请的情形
,

依理应当明文规定
。

瑞士 民法典第 6 65 条第 2 项即规定
: “

在先 占
、

继承
、

征收
、

强制执行或法院判决等情况下
,

取得人得 自行请求登记
。 ”

我 国台湾地区 《土地登记规则》

第 28 条规定
:

单独 申请的具体情形有土地总登记
、

建筑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
、

因继承取得土地权

利的登记
、

因法院拍定或判决确定的登记
、

依 台湾地 区土地法第 69 条规定为更正登记
、

依 台湾地

区土地法第 12 条第 2 项规定为回复所有权 的登记
、

依台湾地 区 民法第 7 69 条或第 770 条或第 772

条规定 因时效完成所为的登记
、

依 台湾地区土地法第 13 3 条规定为取得耕作权或所有权之登记
、

标

示变更登记
、

更名或住址变更登记
、

消灭登记
、

依台湾地 区民法第 1 18 5 条规定应属国库的土地登

记
、

预告登记或其涂销登记
、

法定抵押权或法定地上权的登记
、

其他依法律得单独 申请登记的等

15 种
。

我国大陆地区上海
、

深圳
、

珠海
、

山西等地规定
,

单独申请的情形主要有
: 土地使用权或

建筑物
、

附着物所有权的初始登记
,

以划拨或者出让
、

租赁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

经批准取得集

体所有的非农业建设用地使用权
,

因继承或遗赠取得房地产的转移登记
,

因人 民法 院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
、

裁定和调解而取得房地产权利 的有关登记
,

仲裁机构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裁决
、

调

解
,

名称
、

地址或者房地产用途等的变更登记
,

因土地使用年限届满 的
、

未设定他项权利的房屋所

有权的注销登记
,

因房地产权利证 书灭失
、

破损而重新申领
、

换领房地产权利证书
,

办理预购商品

房或者未预售 的在建商 品房所有权预告登记等等
。

〔38j 可见
,

单独 申请的情形主要为初始登记 (如

建筑物所有权 的第一次登记 )
、

基于民事法律行为以外 的原因如法院判决
、

仲裁机构的裁决
、

继承

等产生的物权变动情况 以及特定的变更登记
、

注销登记
、

预告登记等
。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

我国大陆地区 由于没有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
,

各省市房地产登

记
、

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立法在登记的申请方面存在不少的区别
,

形成了在一个法制统一 的国家中不

动产登记程序不统一的局面
,

而这种状况显然有悖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目标
,

也十分不

利于不动产登记法制的统一和科学化
。

因此
,

在物权法颁布后必须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不动产登记

法
。

我 国物权法草案第 10 条第 2 款第一句
“

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
”

就显得非常必要和

正确
。

代位申请是不动产登记申请 中的一种重要 的申请类型
,

是指登记权利人怠于申请登记时
,

与其

有利害关系之人为了保全 自己利益
,

以 自己的名义向登记机关 申请登记
。

〔39 〕日本和我 国台湾地 区

的不动产登记法都规定了代位 申请制度
。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 46 条之 2 规定
:

债权人可 以依民法

典第 4 23 条 的规定代位债务人 申请登记
,

申请时
,

应于 申请书中记载债权及债务人 的姓名或者名

称
、

住所或事务所及代位原因
,

并附具证 明代位原因的文件
。

依据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 93 条之 2 的

规定
,

第 46 条之 2 的规定还准用于 区分建筑物标示登记 的申请
。

我国台湾地 区 《土地登记规则》

〔3 5 〕

(3 6 〕

〔3 7 〕

(3 8 〕

〔3 9 〕

前引 〔1〕
,

李昊等 书
,

第 2 5 2 页
。

参见 《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 8 条
、

《南 京市城镇房屋权 属登记管理办法》第 9 条
、

《天津市房 屋权属登记条例》

第 9 条
、

《福建省城市房屋产权登记条例》第 7 条第 3 款等
。

如 《珠 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 12 条的规定
。

参见 (上海 市房地产 登记条例》第 7 条
、

《深圳 市房地 产登记条 例》第 13 条第 2 款
、

《珠海 市房地产 登记条例》第 11

条
、

《山西省城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 9 条等
。

有的学者还将在共同共有
、

共 同继承等共同关系中
,

其中一人或者数 人为了全体权利人 的利益
,

在其他权 利人未 申请

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登记申请
,

称 为代位 申请的另一种类型
。

参 见前引 〔1〕
,

李昊等书
,

第 2 46 页
。

9 5



法学研究 2 0 0 7 年第 2 期

第 33 条规定 了建物灭失时由利害相关人代位进行的消灭登记
。

此外
,

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 34 条

还规定 了共有 人 的代位 申请
,

强制 执行法第 n 条 也规定 了经法 院核准或 裁判 而进行 的代位登

记
。

〔40 〕反观我国合同法第 73 条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
,

可以认为
,

我国合同法上债权人的代位

权仅限于债权
,

范围比较窄
,

为全面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我国未来的不动产登记法应 当像 日本

不动产登记法那样
,

赋予债权人可以依合同法第 73 条的规定代位债务人 申请不动产登记
。

(二 ) 登记申请的效力

关于不动产登记申请的效力
,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
:

(1) 形式效力方面
,

包括启动登记

机关的登记行为
、

决定登记机关的行为范围 ; (2) 实体效力方面
,

.

包括决定登记完成的顺序
、

影响

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
、

产生期待权
、

强化物权变动意思表示 的约束力
、

排斥时间在后的所有权移

转登记申请等
。

〔州 这一看法 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不动产登记申请的效力
,

应当说是很有见地 的
,

但

在我看来
,

不动产登记 申请的主要效力在于以下 四个方面
:

1
.

对登记机关的形成力

登记申请的形成力
,

是指登记申请人的申请行为具有能使登记法律关系发生的效力
,

即能形成

具体的登记法律关系状态
。

换 言之
,

它是登记申请人的单方行为所产生的
、

要求行政主体为一定行

为的效力
。

登记申请人依法做出的这类行为不是乞求
,

而是以一定法律后果为保障的要求
,

因而能

对登记机关形成特定约束
。

登记机关必须对当事人的申请有所表示或者行为
,

即对 申请进行审查
,

在审查后做出登记或者不登记的决定
。

同时
,

登记机关不能存在任何无视申请
、

脱离申请或者超越

申请的登记行为
,

在审查申请和办理登记时
,

必须依据 申请的内容范围进行操作 ; 在解释 申请时
,

必须尊重申请书的原意
。

此外
,

登记申请的这种形成力还体现为凭借法律的强制力对登记机关产生强制执行力
。

登记申

请人的行为单独不能对登记机关产生直接强制力
,

但该行为可以启动并借助有关国家机关的监督权

力而形成对登记机关的强制力
。

如果登记机关在登记 申请生效后不作为
,

则登记 申请人可借助司法

机关的司法审查权强制登记机关按照登记申请人的申请内容积极行为
。

2
.

对登记程序的启动力

登记申请人的登记意思是登记机关从事登记行为的动因
,

没有申请
,

就没有登记机关的登记行

为
。

换言之
,

登记 申请人的申请和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在逻辑上属于因果关系
。

[’2 〕

3
.

物权变动的彰显力

如前所述
,

在德国法上
,

登记申请一旦做出即表明当事人形成 了登记同意
,

而登记同意往往就

表征着物权合意
。

即使在实行登记对抗主义的法国
、

日本
,

当事人一旦申请登记
,

即表明其物权变

动具有稳固性
,

当事人不会就已经发生的物权变动存在任何的反悔
。

因此
,

登记申请实际上还给所

有权人的处分权施加了限制
,

所有权人不能轻易实现
“

一物二卖
” 。

也就是说
,

登记申请一旦生效
,

即对后来 的所有权移转登记 申请产生阻断作用
。

4
.

对登记顺位的预定力

所谓顺位
,

就是某个具体的不动产物权在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一系列权利所构成的顺序中占

有的位置
。

任何不动产均可 以承担性质各不相同的多个物权
,

如所有权
、

用益物权
、

抵押权等
。

在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不动产经济功能的多样性使得这些权利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动产登记簿上
,

这

些权利的实现必然存在着竞争
,

解决不动产物权竞争的矛盾的方法
,

就是依法确定这些权利实现的

〔4 0 〕参见杨松龄
:

《实用土地法精 义》
,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 0 0 0 年版
,

第 13 9 页
。

〔4 1 〕前引 〔l〕
,

李昊等书
,

第 2 52 页以下
。

〔4 2 〕前引 〔2 〕
,

常鹏翱等文
,

第 5 6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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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 申请 的法理与规则

先后顺序
。

而顺位的建立首要 的是登记在先原则
,

[43 〕由于中请在先 即登记在先
,

德 国土地登记簿

法第 17 条 即规定
“

对同一个权利 申请数个登记的
,

在先提出的申请运行完结之前
,

不得为提出时

间在后的申请办理登记
” ,

因此
,

在先钓登记申请即使得 申请大预定了~ 个登记的顺位
。

〔州 诚然
,

登记顺位的最终确定还得依实际的登记而不是登记 申请产朽}
_

四
、

虚假登记申请的民事责任

按照国际上的普遍做法
,

登记机关的登记错误致人以损害的
,

登记机关须依法承当损害赔偿责

任
。

基 于登记 申请人提供的虚假 申请资料而导致错误登记的
,

虽然申请人的虚假 申请资料是登记错

误的重要原因
,

但是
,

错误登记毕竟是登记官员有过错的行为造成的
,

因此
,

登记机关依法应 当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
。

此种情形下
,

登记机关的过错主要是过失
,

即
:

(1) 登记 申请人提供虚假的登记

申请资料
,

登记机关未能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而导致错误登记 ; (2) 登记 申请人提供虚假的登记申

请资料
,

登记机关虽然尽到合理 的审查义务但 由于业务能力欠缺而未能发现并予 以登记
。

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问题是
,

对于这种民事责任
,

究竟采用什么样 的归责原则
。

瑞士民法典第

9 5 5 条 1 款规定
: “

各州对 因不动产登记簿的制作而产生的一切损害
,

负赔偿责任
。”

我国台湾地区

土地法第 68 条也规定
: “

因登记错误
、

遗漏或虚伪致受损害者
,

由该地政机关负损害赔偿责任
。

但

该地政机关证明其原因应归责于受害人时
,

不在此限
。

前项损害赔偿不得超过受损害 时之价值
。 ”

似可认为二者采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
。

〔46 〕《深圳经济特 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 59 条关于
“

登记机

关及其工作 人员因不当核准登记
,

造成权利人损失的
,

登记机关应负赔偿责任
,

赔偿费从赔偿基金

中列支
”

的规定
,

在解释上亦应属于严格责任
。

〔47 〕但是
,

我国 《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和

更多的地方立法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
。

《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 37 条规定
: “

因登记机

关工作人员工作过失导致登记不 当
,

致使权利人受到经济损失的
,

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直接经济损

失负赔偿责任
。”

《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 57 条规定
: “

因土地房屋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

托的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
,

致使土地房屋权属登记错误
,

给权利人或他人造

成经济损失的
,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

第 59 条规定
: “

申请人提交错误
、

虚假的申请登记资料
,

给有关权利人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 〔48 〕《湖南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第

35 条规定
: “

因申请房屋产权登记的当事人提交错误
、

虚假的申请登记资料而产生的后果
,

当事人

承担有关责任
。 ” “

因房屋产权产籍管理部 门工作人员的过错
,

导致核准房屋产权登记不当或者房屋

产权登记记载有误
,

给房屋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的
,

由房屋产权产籍管理部门依法赔偿
。 ”

实际上
,

〔43 〕如德 国民法典第 8 79 条的规定
:

同种性质的权 利
,

其顺位依登记的次序确定
; 不 同性质 的权 利

,

以登记所记载 的 日期

确定其顺位
; 同一 日登记的权利

,

其顺位相同
。

〔4 4 〕德 国民法典第 8 79 一8 81 条
、

瑞士民法典第 9 72 条
、

日本 不动产登记法第 6 条都规定 了登记 的顺位制度
。

我 国物 权法草

案没有登记顺位 的规定
,

但物权法专家建议稿都主张建立 相应 的制度
,

本人亦深以为然
。

〔45 〕 这里有一个问题应 当特别指出
: 登记申请的时间记载是以 日为标准还是 以 自然时间的记载为标准

。

考虑 到登记申请对

于登记顺位的作用
,

尤其在实行登记电子化 以后
,

登记申请 的记载应 当精确到分钟
。

〔46 〕相对于无过错责任而言
,

作为在英美法系中广泛适用 的概念
,

严格责任的提法更为科学
。

参见王利 明
:

《侵权行 为法研

究》上卷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 0 4 年版
,

第 2 41 页 以下
。

〔47 〕 上海的做法也与此类似
。

2 0 04 年修订 《上海 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 61 条规定
: “

房地产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违反本

条例规定
,

导致房地产登记错误
,

给房地 产权利人造 成损失 的
,

由市房地产资源 局或者市登 记处 承担 相应 的法律 责

任
。 ”

但其第 62 条也规定 了申请人 的责任
: “

房地产 登记 申请人提交错误
、

虚假的 申请登记文件或者申请登记 异议不

当
,

给房地产权利人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

〔48 〕 不过也有 的地方立法只规定 了登记申请人承担法律责任而没有涉及登记机关在其中的责任问题
。

如 《天 津市房 屋权 属

登记条例》第 57 条规定
: “

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人提交 虚假 的 申请登记 文件 导致登记错 误
,

或者伪造
、

涂 改房屋权 属证

书
、

登记证明
,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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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权法的专家建议稿也倾向于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主持

起草的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 30 条建议
: “

因登记机关的过错
,

致不动产登记发生错误
,

且

因该错误登记致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遭受损害的
,

登记机关应依照国家赔偿法 的相应规定承担赔
_

偿责任
。 ”
〔49 〕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 33 条建议

: “

因下

列情况而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害的
,

受害人有权要求登记机关予 以赔偿
:

(一 ) 因登记机关 的重大

过失造成登记错误 ; (二 ) 无正当理由拖延登记时间 ; (三 ) 无故拒绝有关当事人 的正当的查询登记

的请求
。 ”

第 34 条建议
: “

登记 申请人与登记机关恶意 串通
,

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
,

第三人有权

请求申请人
、

登记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给予赔偿
。 ” 〔50 1 在我看来

,

采用过错责任的主张是妥当的
,

不仅可以兼顾登记机关和受害人利益
,

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求偿机会和权利
,

同时也有利于对

有过错的登记机关及其登记官员予以教育
。

基于登记申请的虚假申请资料而发生的登记错误致人损害的
,

应当属于共同侵权
。

而共 同侵权

民事责任的承担
,

学说上有连带责任说
、

追偿责任说和补充责任说
。

连带责任的承担不需要划分各

个加害人之间的过错
,

能够使得受害人获得全面的赔偿
,

这正是侵权法 的基本原则之一
。

可是
,

在

连带责任的情况下
,

有负担能力的被告却又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
“

深 口袋 (dee p po ck et )
” ,

甚至可

能为 1 % 的过错要承担 100 % 的责任
。

[5l 〕在基于登记申请资料的虚假而造成登记错误 的侵权责任

中
,

我认为实行追偿责任制度是 比较科学的
。

这是因为
:
其一

,

登记错误的形成
,

实际的行为人其

实是登记机关
,

虚假的登记 申请仅仅是登记错误的原因之一
。

其二
,

无论是德国式法院登记体制还

是我国现行的行政机关登记体制
,

因错误登记而引致的损 害赔偿
,

其费用都能够得到确保
,

因而
,

受害人也就不存在责任人无赔偿能力的危险
。

其三
,

登记机关在承担赔偿责任后
,

对于提供虚假登

记资料的登记申请人
,

可以实行追偿
,

从而达到公平
,

实现正义
。

所以
,

前述几个地方关于不动产

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的立法
,

都不甚严谨
,

使人不能明了登记错误发生后
,

登记 申请人和登记机关

之间怎样承担责任
,

相反
,

物权法草案第 22 条的规定却是比较到位的
: “

当事人提供虚假的权属证

书等证明材料申请登记
,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

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 ” “

因登记错误
,

给他人造成损害

的
,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登记机构赔偿后
,

可以 向造成登记错误的责任人追偿
。 ”

A b str a et : T he a p Plie a t io n o f r e g is t r a t io n 15 th e m a in m e eh a n ism t o s ta r t th e r e a l e s t a te r e g is tr a t io n
.

In

e s s e n e e ,
the a e t o f a p p lie a tio n 15 o n ly to e x p re ss w ill r a the r tha n the le g a l a e t

.

R e g is t r a t io n a p p lie a tio n s

sho u ld b e im p lem e n t e d in e ffe e t afte r the a r riv a lo f in s tr u m e n t s
.

It e a n n o t b e r e vo k e d b u t e a n b e w ith
-

击a w n
.

T o w ith d ra w it
,

the r e la te d a PPlie a t io n m u s t b e b ro u g ht fo r w a r d p r io r to t he e o m p le t io n o f r e g is
-

tr a tio n
.

T h e m a in effe e ts o f a p p lie a tio n o f r e g is tr a tio n in e lu d e the fo r m a t io n effe e t t o o r g a n s o f the r e g is
-

t ra tio n ,
t he la u n eh in g e ffe e t o f th e r e g is tr a tio n p ro e e s s , t he m a n ife s ta tio n o f the t r a n sfe r o f r e a l r ig ht s ,

a n d the p r io rit y o f the re g is tr a tio n o r d e r
.

W h e n th e r e e o m e r e g is tr a tio n m is t a k e s e a u s e d by fa ls e a p p lie a -

t io n m a te r ials
,

the re g ist r a tio n o rg a n s m u s t e o m p e n s a t e the v ie t im fir s tly
,

the n a s k t he a p p lie a n t to

e o m Pe n s a te its e lf
.

K eyw o r d s : a p p lie a t io n o f re g is tr a tio n , a e t o f p ro e e d u r a lla w
, effe e t iv e m o d els a ft e r a r r iv a l

, e o m m o n a p
-

p lie a t io n

〔49 〕 梁慧星主编
:

《中国物权 法草案建议稿
:

条文
、

说明
、

理由与参考立法例》
,

社 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 0 00 年版
,

第 10 页
。

〔50 ) 王利明主编
: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 0 01 年版
,

第 10 页
。

〔5 1〕 这 当然是极端的表述
,

但至少是存在着轻过失者可能承担主要责任的情形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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